
且末县财政局文件
且财农〔2023〕3号

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耕
地地力保护补贴）预算的通知

县农业农村局：

根据自治州财政局《关于提前下达 2023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

资金（耕地地力保护补贴）预算的通知》（巴财农〔2022〕57

号 ），现提前下达你单位 2023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耕地

地力保护补贴）预算 1295.54万元，支出列入“2130122农业生产

发展”科目。

该项直达资金标识为“01中央直达资金”，请你单位严格按

照规定使用资金。

请你单位严格按照《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

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新党发〔2018〕30号）、《关于

贯彻落实<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

理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新财预〔2018〕151号）、《关于印发

<自治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新财预



〔2018〕158号）等要求，做好绩效管理工作，将绩效评价结果

作为今后安排预算的重要依据。

请你单位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支付进度，坚决防止资金沉

淀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

且末县财政局

2023年 1月 1日

且末县财政局 2023年 1月 1日印发



附件1：

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
（2023年度）

项目名称  2023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耕地地力保护补贴）

预算单位 且末县农业农村局

项目类型 产业发展   □√ 民生保障   □ 基础设施   □ 行政运行    □

项目
概况

中长期规划（名称、文号，仅指常年项目） 关于印发2023年中央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

资金管理办法（名称、文号）
关于印发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新财规〔2020〕17

号）

绩效分配方式 因素法  □   项目法 √ □  据实据效  □   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  □

立项依据
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(耕地地力保护补贴)预算的通知  巴财农

（2022）57号

使用范围 对实际种植进行补贴

申报（补助）条件 合法性耕地种植小麦实际种植种植者

项目起止年限 2023年1月-2023年12月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 中长期资金总额：  年度资金总额： 1295.54

 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  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 1295.54

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 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
总
体
目
标

中长期目标（2023年—2023年） 年度目标

依据2023年补贴作物实际种植面积，对粮食作物冬麦、春麦进行
补贴，有效提升种粮积极性；自觉提升耕地地力，保护生态环
境，减少化肥使用量。

依据2023年补贴作物实际种植面积，对粮食作物冬麦、春
麦进行补贴，有效提升种粮积极性；自觉提升耕地地力，
保护生态环境，减少化肥使用量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指标值（包含数字

及文字描述）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指标值（包含数字
及文字描述）

项目
完成

数量指标

补贴冬小麦面积（万亩) ≥5.59

数量指标

补贴冬小麦面积（万亩) ≥5.59

冬小麦补贴标准（元
/亩）

230 冬小麦补贴标准（元/亩） 230

补贴春小麦面积（万亩) ≥3.49 补贴春小麦面积（万亩) ≥3.49

春小麦补贴标准（元
/亩）

230 春小麦补贴标准（元/亩） 230

质量指标

保障粮食安全能力 明显提升

质量指标

保障粮食安全能力 明显提升

补贴资金兑付率（%） 100 补贴资金兑付率（%） 100

补贴合法耕地种植小麦
耕地占比（%）

100
补贴合法耕地种植小麦耕地

占比（%）
100

建立实名制公示 ≥5天 建立实名制公示 ≥5天

时效指标 补贴发放时限 11月30日前 时效指标 补贴发放时限 11月30日前

成本指标  …… 0 成本指标  ……

项目
效益

经济效益
指标

种粮农民受益 提高 经济效益
指标

种粮农民受益 提高

社会效益
指标

农民种粮积极性 有所提高 社会效益
指标

农民种粮积极性 有所提高

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
问题

无 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无

生态效益
指标

化肥、农药使用 明显减量 生态效益
指标

化肥、农药使用 明显减量

残膜回收利用 明显增强 残膜回收利用 明显增强

可持续影响
指标

农业生态资源保护 有效提高
可持续影响

指标
农业生态资源保护 有效提高

满意
度指
标

满意度指标
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
群众满意度（%）

≥85% 满意度指标
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群众

满意度（%）
≥85%


